
ICS31.260
CCSL51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GB46865—2025

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光辐射安全要求

Safetyrequirementsforopticalradiationofconsumerlaserpointers

2025-12-02发布 2026-07-01实施

国 家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国 家 标 准 化 管 理 委 员 会

发 布





目  次

前言 Ⅲ…………………………………………………………………………………………………………

引言 Ⅳ…………………………………………………………………………………………………………

1 范围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1…………………………………………………………………………………………

3 术语和定义 1………………………………………………………………………………………………

4 安全分类和要求 2…………………………………………………………………………………………

 4.1 通则 2…………………………………………………………………………………………………

 4.2 分类职责 3……………………………………………………………………………………………

 4.3 分类规则 3……………………………………………………………………………………………

 4.4 类别 3…………………………………………………………………………………………………

 4.5 光辐射要求 3…………………………………………………………………………………………

 4.6 供电要求 4……………………………………………………………………………………………

 4.7 功能要求 4……………………………………………………………………………………………

5 测量和危害评估 4…………………………………………………………………………………………

 5.1 基本要求 4……………………………………………………………………………………………

 5.2 测量设备 4……………………………………………………………………………………………

 5.3 光辐射测量 4…………………………………………………………………………………………

 5.4 工作电压测量 6………………………………………………………………………………………

 5.5 功能检查 6……………………………………………………………………………………………

 5.6 确定可达发射水平 6…………………………………………………………………………………

6 标记和说明 7………………………………………………………………………………………………

 6.1 标记 7…………………………………………………………………………………………………

 6.2 安全警示 7……………………………………………………………………………………………

 6.3 安全使用说明 7………………………………………………………………………………………

 6.4 其他要求 8……………………………………………………………………………………………

附录A(规范性) 激光指示器产品AEL值 9………………………………………………………………

附录B(资料性) 激光指示器产品的潜在危害 10…………………………………………………………

 B.1 背景介绍 10……………………………………………………………………………………………

 B.2 瞬时视觉效应 10………………………………………………………………………………………

 B.3 产生的原因 10…………………………………………………………………………………………

 B.4 意外视觉干扰的评价 11………………………………………………………………………………

附录C(资料性) 激光的光辐射损伤机制 15………………………………………………………………

 C.1 眼部结构 15……………………………………………………………………………………………
Ⅰ

GB46865—2025



 C.2 眼睛的光学特性 15……………………………………………………………………………………

 C.3 眼睛的生物效应 16……………………………………………………………………………………

 C.4 对眼睛伤害的影响因素 16……………………………………………………………………………

 C.5 儿童眼睛特性的差异 17………………………………………………………………………………

参考文献 18……………………………………………………………………………………………………

图1 400nm~700nm范围内激光指示器产品发射功率限值图 3………………………………………

图2 激光发射波长测量装置框图 5…………………………………………………………………………

图3 光电探测器法测量装置框图 5…………………………………………………………………………

图4 激光发射功率测量装置框图 5…………………………………………………………………………

图5 激光指示器产品警示标记示例 7………………………………………………………………………

图B.1 激光指示器产品视觉干扰场景的示意图 11………………………………………………………

图B.2 MDE与 MPE之间的关系示意图 14………………………………………………………………

图C.1 眼睛的基本解剖结构 15……………………………………………………………………………

图C.2 眼睛的光透射特性 15………………………………………………………………………………

图C.3 眼睛的光束聚焦 16…………………………………………………………………………………

图C.4 不同年龄眼睛前部组织的透射特性 17……………………………………………………………

表A.1 以功率表示的激光指示器产品AEL值a 9………………………………………………………

表B.1 在夜间、黄昏以及白天不同环境光背景下眩目区域的 MDE值 11………………………………

表B.2 明视觉光谱光视效率函数V(λ) 12…………………………………………………………………

Ⅱ

GB46865—2025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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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减少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在使用时对消费者造成的人眼危害,本文件明确了消费类激光指示

器产品的功率输出限值,以及激光产品在使用中具有的不可避免的内在危险。尤其是儿童通常不具备

正常成年人的认知和操作能力,为此仅考虑成人可合理预见的使用场景不足以保障儿童的安全使用。
即使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符合本文件要求,家长和/或其他监护人仍然负有监督儿童的责任。当

儿童使用符合本文件要求的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时,监护同样是必要的。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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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光辐射安全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以下简称“激光指示器产品”)的光辐射安全要求、标记和说

明要求,描述了相应的测量评估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标称波长在400nm~700nm可见光范围内的激光指示器产品(包括但不限于激光

指示器、激光教鞭、激光瞄准器等具有指示、娱乐和办公等功能的激光产品)的生产、检测以及销售。
本文件不适用于电玩具中使用的激光产品,以及激光射击模拟器、激光测距仪、激光调平仪、激光定

位辅助器和激光指星笔等专业用激光指示器产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7247.1—2024 激光产品的安全 第1部分:设备分类和要求

GB/T7247.13—2018 激光产品的安全 第13部分:激光产品的分类测量

GB/T19865—2024 电玩具的安全

3 术语和定义

GB/T7247.1—2024和GB/T7247.13—201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激光指示器 laserpointer
具有指示目标物体或/和空间位置功能的手持式激光产品。

3.2 
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 consumerlaserpointer
预期在可合理预见的情况下普通消费者而非专业人员使用的激光指示器。
注1:发射出低功率、小发散角的可见光辐射的激光产品,例如:俗称激光笔。

注2:直接照射人眼可能造成有潜在危害的视觉干扰,这种视觉干扰在低照度环境中尤其明显。

3.3 
儿童感兴趣的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 childappealingconsumerlaserpointer
外形和设计对儿童具有吸引力或预期供儿童使用的激光指示器。
注1:激光指示器产品因其功能、运动、色彩、人物、声音、灯光、形状、材质、尺寸、气味或味道等特征或特性可能对儿

童有吸引力。

注2:单纯发射可见光的激光指示器产品,通常不会对儿童具有吸引力。

注3:外观设计成卡通形象的电话、手机或平板电脑,以及手表和乐器等形式的激光指示器产品对儿童具有吸引力。

3.4 
标称波长 claimedwavelength
制造商在激光产品上标注的激光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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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发射波长 emissionwavelength
激光产品正常运转条件下输出的实际波长。

3.6 
光束内视 intrabeamviewing
眼睛受到激光束直接照射或镜面反射(而不是漫反射)照射时观察激光束的状态。
[来源:GB/T7247.1—2024,3.42]

3.7 
凝视激光 staringintothebeam
眼睛长时间光束内视激光束的观察状态。

3.8 
可达发射极限 accessibleemissionlimit;AEL
所规定类别内允许的最大可达发射。
[来源:GB/T7247.1—2024,3.3,有修改]

3.9 
最大允许照射量 maximumpermissibleexposure;MPE
正常情况下人员受到激光照射不会产生不良后果的激光辐射水平。
[来源:GB/T7247.1—2024,3.59,有修改]

3.10 
视觉干扰 visualinterference
人眼受到强光照射时,引起的暂时性视觉功能降低或丧失的生理现象。
注:例如失能性眩目、闪光盲和视后像,当强光消失即可得到缓解,但可能会因分散注意力或失控引发严重的事故。

4 安全分类和要求

4.1 通则

为了帮助使用者评估激光指示器产品的潜在危害,建立类别是确定必要的控制措施。通常的激光

产品分类是以正常运转条件下可能接触到的最大激光辐射水平为基础确定的。在GB/T7247.1—2024
中3.18~3.24所界定的激光产品的安全类别(按照危害程度递增的顺序排列):1类、1C类、1M 类、2
类、2M类和3R类等,仅针对激光辐射对眼睛和皮肤的危害。

激光指示器产品的使用特点,除了因激光照射产生的潜在危害外,对于发射可见光的低功率激光指

示器产品,光束内视还可能会造成暂时性视力障碍,如眩目、闪光盲和视后像,这种影响取决于使用条件

和环境照度。
本文件规定的激光指示器产品类别仅为1类,其发射功率限值按照图1及附录A确定。
激光指示器产品应符合本文件的所有要求,包括控制措施、标记和用户信息。
激光指示器产品电气部分应符合相关电气安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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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400nm~700nm范围内激光指示器产品发射功率限值图

4.2 分类职责

正确确定激光指示器产品的安全类别是制造商(含经销商)的职责。

4.3 分类规则

激光指示器产品分类时,应对发射波长内所有的波长进行评估达到如下要求:
a) 当存在不可见光发射波长时,所有波长输出的总功率不大于图1中可见光波长的发射功率限

值,以避免消费者受到不可见光激光辐射的危害;

b) 分类采用时间基准为100s。

4.4 类别

在合理可预见的使用条件下通常是安全的激光指示器产品。人员可接触的激光辐射不准许超过1
类可达发射极限(AEL)。

在环境照度较低(黄昏或夜间)的情况下,光束内视时仍可能产生眩目的视觉效果,见附录B。
注:1类可达发射极限值在图1中给出。

4.5 光辐射要求

4.5.1 发射波长

激光指示器产品的发射波长应在400nm~700nm范围内,该范围之外的激光输出功率应小于

400nm~700nm波长范围内的激光输出。

4.5.2 输出方式

激光指示器产品输出方式应为连续波输出。

4.5.3 发射功率

激光指示器产品的发射功率按GB/T7247.1—2024最严苛条件下的1类可达发射极限(AEL)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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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限定。
根据发射波长的不同,1类激光指示器产品发射功率要求如下。

a) 单一波长输出的激光指示器产品的最大发射功率不应超过图1中规定的AEL。

b) 发射波长为多波长的情况如下:

1) 在波长500nm~700nm范围内,同时发射两个或两个以上波长,其发射总功率不应超过

图1中规定的AEL(0.39mW);

2) 在波长400nm~500nm范围内,同时发射两个或两个以上波长,其发射总功率不应超过

最短波长的AEL;

3) 如果发射波长同时含有400nm~500nm和500nm~700nm范围内的激光,则应分别

符合上述1)和2)的要求。

4.6 供电要求

激光指示器产品应采用电池供电,额定工作电压应不超过5V;儿童感兴趣的激光指示器产品应符

合GB/T19865—2024中电池安全要求。

4.7 功能要求

激光指示器产品应具备以下功能,包括但不局限于:

a) 在激光发射启动之前设有(前置)开关,以防止激光意外开启;

b) 激光发射启动开关无自锁功能,避免开关意外触发后的激光持续输出;

c) 产品采用能防止消费者使用普通工具拆解的结构设计(如异型螺丝),或拆解过程中不产生激

光发射;

d) 产品全长大于8cm,确保儿童手持时成人能及时发现和监督。

5 测量和危害评估

5.1 基本要求

激光指示器产品在任何时候使用时,人员可接触的全部发射波长和发射功率应符合第4章的要求。
应对消费类激光指示器所有发射波长和最大发射功率进行测量。

5.2 测量设备

测量设备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激光功率计的探测面直径不小于光斑直径的2倍,测量不确定度Urel≤5%(k =2);

b) 光谱仪或波长计分辨力优于1nm,测量不确定度U≤1nm(k =2);

c) 万用表或直流电压表:电压测量范围覆盖0V~60V,最大允许误差为±0.1%;

d) 光电探测器:响应时间<10ms;

e) 示波器:带宽>100MHz;

f) 刻度尺或钢卷尺:最大允许误差为±1mm。

5.3 光辐射测量

5.3.1 发射波长

使用光谱仪或波长计测量激光指示器产品发射波长,其响应波长与被测激光指示器产品波长相匹

配;光束衰减器不应改变被测激光的光谱特性,衰减倍率满足测量设备探测动态范围的要求。测量结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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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400nm~700nm范围内。
测量所需的设备和连接方式如图2所示。

标引序号说明:

1———激光指示器产品;

2———光闸、衰减器、滤光片(必要时);

3———光谱仪或波长计。

图2 激光发射波长测量装置框图

5.3.2 输出方式

激光指示器产品开关处于持续开的状态,光束指向漫反射观察屏或靶板,目视光斑判断激光输出应

为连续输出(无闪烁现象);或将激光束照射到与示波器相连的光电探测器上,调节入射激光功率其在光

电探测器线性范围内工作,示波器显示波形应为无重复脉冲起伏的曲线。
测量所需的设备和连接方式如图3所示。

标引序号说明:

1———激光指示器产品;

2———光闸、衰减器、滤光片(必要时);

3———光电探测器;

4———示波器。

图3 光电探测器法测量装置框图

5.3.3 发射功率

使用激光功率计测量激光指示器产品发射功率。激光功率计应选择与5.3.1测量结果匹配的波长

和适宜的量程,光束指向探测面中心,并确保光斑全部落入探测器有效接收面内,激光束与探测器接收

面相对垂直。记录测得的激光功率最大值,应不超过在图1中给出的对应波长的发射功率限值。
测量所需的设备和连接方式如图4所示。

标引序号说明:

1———激光指示器产品;

2———光闸、衰减器、滤光片(必要时);

3———激光功率计。

图4 激光发射功率测量装置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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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工作电压测量

用万用表或直流电压表测量激光指示器产品的额定供电电压,测量结果应不超过5V。电池连接

状态应与激光指示器产品正常工作时的连接状态一致。

5.5 功能检查

使用刻度尺或钢卷尺测量激光指示器产品的长度,通过目视或手动操作检查激光指示器产品的外

观、(前置)开关、无自锁功能开关和拆解难易特性等是否满足4.7的功能要求。
依据第6章标记和说明检查激光指示器产品上粘贴的警示语标记。

5.6 确定可达发射水平

5.6.1 基本要求

激光指示器产品在出厂前需综合考虑在任何使用情况下,人员可接触的全部辐射波长的范围和输

出功率的可达发射,并将其划分到相应的最高类别上。为防止人员受到意外视觉干扰影响,对于所有可

合理预见的、光束方向变化的单一故障事件,都应纳入激光指示器产品结构设计的安全防范措施中,以
避免产生不可预期的人眼伤害和事故。评估时,应将激光指示器产品使用中可能发生的任何可合理预

见的单一故障条件考虑在内。

5.6.2 测量条件

本文件确定可达发射采用的测量条件:

a) 测量时,供电电池应处于满度电量状态下;

b) 在400nm~700nm范围内的所有波长上,距离出光口的最短测量距离为100mm;

c) 对于发射光束外部有实焦点(光束束腰)的激光指示器产品,应在其焦点处进行测量评估。

5.6.3 可达发射

基于激光指示器产品在使用时,其输出的最高可达发射水平[根据GB/T7247.1—2024中5.3a)的
规则,按照GB/T7247.13—2018中方法确定]与相应类别的可达发射极限作比较,以确定激光指示器

产品的安全类别。不论光束的总功率多大,分类时仅考虑通过给定测量距离处限制孔径内的功率。为

此采用在距离L 处,使用孔径光阑或限制孔径确定的辐射功率,与总辐射功率的比值用系数η表示,由
公式(1)给出:

η=1-e
-
D2f

D2L …………………………(1)

  式中:

Df———孔径光阑或限制孔径的直径,单位为米(m);

DL———距离L 处的光束直径,单位为米(m);
注:公式中DL 值是距离L 处可达激光辐射功率占光束总功率的63% 时(相当于1/e)的直径。

其中距离L 处的光束直径DL 由公式(2)给出:

DL = D2
0+L2ϕ2 …………………………(2)

  式中:

D0———光束束腰直径,单位为米(m);

L ———测量距离,单位为米(m);

ϕ ———光束发散角,单位为弧度(ra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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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达发射(AE)由公式(3)给出:

AE=η×P …………………………(3)

  式中:

P———辐射功率,单位为瓦(W)。
用公式(3)得出的可达发射(AE)值与可达发射极限(AEL)进行比较,判定激光指示器产品是否符

合4.5.3的要求。

6 标记和说明

6.1 标记

激光指示器产品应具有警示标记,标记轮廓为矩形。并应包含以下告知信息:

a) 明确产品是消费类激光指示器,并注明警告语“勿凝视激光”;

b) 产品输出波长;

c) 产品最大输出功率;

d) 本文件编号。
警示标记应粘贴在激光指示器产品适宜的位置上。在使用期间,标记应字迹清楚,不脱落,明显可

见。警示标记的典型示例如图5所示。

注:符号、说明文字和边框为黑色;说明文字“勿凝视激光”背底为黄色;其他背底为白色。

图5 激光指示器产品警示标记示例

6.2 安全警示

在产品外包装、广告及电子商务平台的商品描述页面中,应明确标明激光指示器产品类别,并提供

以下字迹清晰、明显可见的安全说明或图示:

  注意:

a) 严禁3岁以下幼儿使用;

b) 避免光束内视;

c) 直接光束内视可能引起视觉干扰并带来间接危害。

6.3 安全使用说明

说明书应提供正确使用激光指示器产品的安全使用说明,且字迹清楚、明显可见,包括但不限于:

a) 严禁不满3周岁的幼儿使用激光指示器产品;

b) 3周岁~12周岁的儿童应在成年人指导和/或监督下使用激光指示器产品;

c) 任何情况下不准将激光束指向人眼,包括通过镜面反射照射人眼;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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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任何情况下不准裸眼或使用光学仪器(例如望远镜或放大镜)观察激光束;

e) 避免激光束随意指向各类光学反射面;

f) 在公共场所,如机场附近、娱乐场所、舞台表演以及影视剧院不准许有意和/或随意照射人员;

g) 激光指示器产品不应随意丢弃,应按照国家关于垃圾分类相关规定处理。
注:上述a)和b)对幼儿与儿童提出了更为严格的安全要求,激光的光辐射损伤机制见附录C。

6.4 其他要求

6.1~6.3规定的标记和说明内容应使消费者在购买时能够清楚地看到(包括网上购物的情况)。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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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激光指示器产品AEL值

表A.1中给出了以功率表示的激光指示器产品AEL值。

表A.1 以功率表示的激光指示器产品AEL值a

波长(λ)

nm

发射功率限值(P)

mW

波长(λ)

nm

发射功率限值(P)

mW

400~450 0.039 476 0.129

451 0.041 477 0.135

452 0.043 478 0.142

453 0.045 479 0.148

454 0.047 480 0.155

455 0.049 481 0.163

456 0.051 482 0.170

457 0.054 483 0.178

458 0.056 484 0.187

459 0.059 485 0.195

460 0.062 486 0.205

461 0.065 487 0.214

462 0.068 488 0.224

463 0.071 489 0.235

464 0.074 490 0.246

465 0.078 491 0.258

466 0.081 492 0.270

467 0.085 493 0.283

468 0.089 494 0.296

469 0.094 495 0.310

470 0.098 496 0.324

471 0.103 497 0.340

472 0.107 498 0.356

473 0.112 499 0.372

474 0.118 500~700 0.390

475 0.123

  a 表中的发射功率限值与1类激光产品在发射持续时间t为102s~3×104s之间时的AEL值相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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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激光指示器产品的潜在危害

B.1 背景介绍

激光指示器产品对眼睛损伤的危害,一方面在于可造成轻度视网膜损伤,另一方面是对人员的视觉

认知及心理行为造成干扰。这种干扰只要眼睛瞬间受到激光指示器照射即可发生,在环境光线不完全

充足的条件下尤其严重。这种干扰对于公共场所的各类工作人员的作业能力和心理会造成影响,甚至

导致严重事故发生。本附录主要对意外视觉干扰光提供了相关资料性文件,供参考。

B.2 瞬时视觉效应

可见的激光辐射在照射水平明显低于最大允许照射量限值时,也能引起干扰效应和潜在危险的眩

目效应,并能引起非直接生理性损害。因此不宜将其有意或无意地指向人眼,否则会导致被照射人员受

到惊吓、分散注意力和不专心,这对那些正在执行重要安全任务(例如驾驶员和控制机器)的人员会造成

严重后果。
意外视觉干扰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a) 失能性眩目是强光直接照射或强散射光照射引起的中心视野视觉功能部分或完全丧失,类似

于在夜间观看迎面而来的车灯眩目效应,随强光束脱离视野而消除。眩目效应虽然不会对眼

睛造成永久伤害,但会引起严重的注意力分散或恐慌。

b) 闪光盲是高强度闪光引起的暂时性光敏感度下降,即在低或正常照明环境下已经适应的眼

睛,若在短时间内受到高亮度闪光照射后,眼睛将突然处于非常高的明适应状态,从而短暂丧

失低照明环境下的视觉。这种视觉功能损害可持续数分钟。

c) 视后像或者视觉后像,是强光刺激作用于视觉器官时,细胞的兴奋并不随着刺激的终止而消

失,并能保留一段时间的现象。这种在刺激停止后所保留下来的视觉影像称为视后像。例如

白炽灯灯丝造成的视后像。

B.3 产生的原因

激光视觉干扰场景的示意图如图B.1所示,没有激光源时,视场中的目标物体图像聚焦在视网膜

上,观察者可清楚地看到目标物体。当有激光源照射时,由此而产生的瞬间视觉效应使得光线在视网膜

上不聚焦,发生散射,在视网膜方向上的散射会起到类似光幕作用叠加在清晰的图像上。在这种情况

下,这种效应会减少视网膜上物象的对比度,造成较差的视觉效果,即对人员的视觉认知及心理行为造

成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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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引符号说明:

α———实体椭圆目标物对眼睛的张角;

θ———激光源偏离光轴的夹角。

图B.1 激光指示器产品视觉干扰场景的示意图

B.4 意外视觉干扰的评价

B.4.1 最大眩目照射量

可见光波长激光指示器产品可引起意外视觉干扰,并对人体眼部功能造成暂时性损害。现有的激

光安全标准并没有给出对意外视觉干扰的普遍指导,为此需要一个新的安全框架来理解和量化激光眩

目的影响。此外,还需要这种指导,以便为那些处于危险中的人员提供必要的保护措施,并确保激光眩

目装置的安全和有效性。
最大眩目照射量(maximumdazzleexposure,MDE)是可分辨到某一特定目标物时,人眼处的激光

辐照度阈值。这是对 MPE的补充,MPE决定了激光辐射照射对人眼的安全限值,在这种水平以下,不
会有永久性眼睛损伤的危险。MDE不仅适用于连续波激光源,也可用于重复脉冲激光源的平均功率

计算。
在激光辐照度高于 MDE的情况下,激光造成的眩目区域阻止了观察者分辨物体,而在低于 MDE

的情况下,观察者能够看清物体。表B.1中给出的 MDE值是在夜间(0.1cd/m2)、黄昏(10cd/m2)和白

天(1000cd/m2)不同环境光背景水平下的眩目区域的近似极限值,相应的明视觉光谱光视效率函数V
(λ)在表B.2中给出。

表B.1 在夜间、黄昏以及白天不同环境光背景下眩目区域的 MDE值

眩目等级

最大眩目照射量(MDE)值

W·m-2

夜间 黄昏 白天

很低 0.00001/V(λ) 0.006/V(λ) 0.4/V(λ)

低 0.0004/V(λ) 0.3/V(λ) 20/V(λ)

中等 0.0016/V(λ) 1.2/V(λ) 80/V(λ)

高 0.006/V(λ) 4.5/V(λ) 300/V(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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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2 明视觉光谱光视效率函数V(λ)

波长(λ)

nm
明视觉光谱光视效率函数V(λ)

400 0.000396

405 0.00064

410 0.00121

415 0.00218

420 0.00400

425 0.00730

430 0.01160

435 0.01684

440 0.02300

445 0.02980

450 0.03800

455 0.04800

460 0.06000

465 0.07390

470 0.09098

475 0.11260

480 0.13902

485 0.16930

490 0.20802

495 0.25860

500 0.32300

505 0.40730

510 0.50300

515 0.60820

520 0.71000

525 0.79320

530 0.86200

535 0.91485

540 0.95400

545 0.98030

550 0.99495

555 1.00000

560 0.9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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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2 明视觉光谱光视效率函数V(λ)(续)

波长(λ)

nm
明视觉光谱光视效率函数V(λ)

565 0.97860

570 0.95200

575 0.91540

580 0.87000

585 0.81630

590 0.75700

595 0.69490

600 0.63100

605 0.56680

610 0.50300

615 0.44120

620 0.38100

625 0.32100

630 0.26500

635 0.21700

640 0.17500

645 0.13820

650 0.10700

655 0.08160

660 0.06100

665 0.04458

670 0.03200

675 0.02320

680 0.01700

685 0.01192

690 0.00821

695 0.005723

700 0.004102

  MDE值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近似值,可快速地了解特定激光辐照的可能影响,因此将其使用在整体

安全框架的考虑以及对 MPE值的补充,图B.2给出了 MDE与 MPE之间的关系。对于不同的人、不同

的应用场景和不同的视觉任务,眩目效果是不同的,给定的数字是从一系列人员和受试者的平均场景中

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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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2 MDE与 MPE之间的关系示意图

B.4.2 标称眼眩目距离

给定光照环境下,光束辐照度等于人眼分辨目标物的最小距离,称为标称眼眩目距离(nominal
oculardazzledistance,NODD)。在接近于 NODD的距离上,未超过 MDE,即眼睛处于 MDE的眩目

区,此时眼睛无法直观地分辨目标物;而在距离NODD更远的地方,辐照度低于 MDE,眼睛将可清晰地

分辨目标物。NODD可按公式(B.1)计算:

NODD=
4P

πd2MDE
…………………………(B.1)

  式中:

P  ———激光功率,单位为瓦(W);

d ———光束发散角,单位为弧度(rad);

MDE ———最大眩目照射量,单位为瓦每平方米(W·m-2)。
使用表B.1中的 MDE值作为照射限值,NODD确定最小的观察激光范围,以便将眩目区域限制在

给定环境光条件下指定的眩目等级(dazzlelevel,DL)内。

MDE值和NODD值的计算为快速评价眩目效应提供了有益的指导。它们帮助用户量化视觉模糊

的程度,然后指定安全操作范围以保持视觉能力。同时帮助那些存在眩目危险的人员选择适宜的激光

眼保护装备,并确保眩目装置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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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激光的光辐射损伤机制

C.1 眼部结构

眼睛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基本解剖结构如图C.1所示。晶状体将外面景物成像聚焦在视网

膜上形成视觉感知。视网膜的中心凹聚集了大量的视锥细胞,清晰图像是由中心凹感光细胞形成的。
通过调节瞳孔大小,眼睛可适应不同亮度的环境状态。

图C.1 眼睛的基本解剖结构

C.2 眼睛的光学特性

图C.2显示出眼睛组织对不同波长光辐射的透射特性。经过眼睛前部组织到达视网膜的光辐射波

长通常为400nm~1400nm。不同年龄的晶状体或者使用人工晶体的眼睛,到达视网膜的短波(蓝光)
光辐射有一定的差别。儿童晶状体的透射比高,而老年人晶状体在短波区有一定的下降。

眼睛是对光最敏感的器官。就像放大镜可用来聚焦太阳和灼烧木头一样,人眼也可将激光束聚焦成

一个微小的光斑,从而灼伤视网膜。进入眼睛的低发散激光束可聚焦到直径为10μm~20μm的区域。
视网膜辐照度与光束的辐(射)亮度及眼睛瞳孔尺寸D 有关。对于正常眼睛,当一束平行光照到眼

睛上时,视网膜组织上辐照度最大可能达到角膜辐照度的50万倍[E视网膜=(70002/102)×E角膜],如
图C.3所示。

图C.2 眼睛的光透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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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C.3 眼睛的光束聚焦

C.3 眼睛的生物效应

眼睛的作用是接收和聚焦可见光辐射,所以视网膜受到损伤的风险比皮肤高。凝视一个明亮的光

源会导致视网膜损伤。如果病变发生在中心凹,可能导致严重的视觉障碍。
可见激光(400nm~700nm)的生物效应是一种或多种生物物理作用的结果,包括光化学、热、热声

和光击穿等生物物理效应,取决于激光的光谱区域和照射持续时间。对于可见激光,当照射时间小于

10s时,主要是由色素上皮细胞温度升高而导致的视网膜热损伤;照射时间小于10ms时,黑色素颗粒

过热引起的微空化是损伤的主导机制;光击穿和等离子体的形成主要发生在亚纳秒的照射时间下。光

化学效应是累积性的,主要是由于长时间(10s以上)受到短波长可见的光辐射(主要是“蓝光”)照射造

成的视网膜损伤。
激光指示器产品的可见光辐射对眼睛的主要影响是视网膜的损伤。因为角膜和晶状体对这些波长

的激光是透明的,晶状体可将激光能量聚焦到视网膜上。视网膜在这个光谱区域比身体的任何其他部

位都更容易受到激光辐射的损害。尤其对于一个点激光光源,相对于角膜上的辐照度,视网膜的辐照度

可能要高10万倍以上;到达视网膜的大部分光辐射被色素上皮和下面的脉络膜组织吸收,而光感受器

只吸收入射辐射的一小部分(不到15%)。
视网膜受光辐射照射而使组织的温度升高10℃~20℃,则可导致不可逆的蛋白质变性损伤。如

果光辐射覆盖较大的视野区域,视网膜上光斑图像变大,则处于图像中心区域的视网膜细胞很难迅速散

热而导致损伤。
可见光辐射会引起与紫外辐射类似的视网膜光化学损伤(尽管在可见光波长下,眼睛对强光的厌恶

反应会起到保护作用)。这种光化学损伤与400nm~520nm区域的视网膜色素上皮和脉络膜的吸收

有关,被称为“蓝光危害”。但也被称为Ⅱ型光化学诱导的视网膜损伤。大约3岁以下儿童,晶状体在短

波有更高的透射比,这种“蓝光危害”需要考虑短波透射比的差别。
如果激光灼伤发生在视网膜中心凹,大部分精细(阅读和工作)视力可能会瞬间丧失。如果激光灼

伤发生在视网膜周边区域,则对精细视力影响很小或没有影响。视网膜反复激光灼伤则会导致失明。
然而,眼睛有一种自我防御机制-眨眼或厌恶反应。当强光照射眼睛时,眼睛往往会在0.25s内眨

眼或远离光源(厌恶)。在使用低功率激光时,这种防御机制保护眼睛免受伤害;但在使用高功率激光时

就无能为力了,高功率激光可在不到0.25s的时间内造成损害。

C.4 对眼睛伤害的影响因素

激光的性能参数对人眼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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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瞳孔大小:瞳孔直径的缩小会减少传递到视网膜组织上的总能量。瞳孔大小的范围从强光下

的2mm直径到黑暗中(夜视)的8mm直径不等。

b) 色素沉着程度:视网膜色素(黑色素)越多,吸热越多。

c) 视网膜图像大小:视网膜损伤阈值依赖于径向热流,取决于视网膜图像的大小。图像面积越

大,伤害就越大。热损伤阈值是视网膜图像大小的函数,也受到眼球运动的影响。图像大小的

依赖性也取决于特定的损伤机制。

d) 脉冲持续时间:时间越短(纳秒与毫秒),受伤的机会就越大。

e) 脉冲重复频率:频率越快,散热和恢复的机会就越少。

f) 波长:决定光辐射能量沉积的位置和通过眼球介质的多少。视网膜对激光能量的最大吸收可

见光波长范围为400nm~520nm。

C.5 儿童眼睛特性的差异

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制定的激光产品的光辐射安全标准(IEC60825-1),是根据激光工业卫生防

护原则,依据国际非电离辐射委员会(ICNIRP)的激光辐射照射限值,规定了不同安全类别的光辐射限

值。标准中的安全类别,主要考虑正常成年人的眼睛特性和行为。图C.4表示不同年龄眼睛前部组织

对可见光的光谱透射特性(以年龄32岁的眼睛为基准)。图中c(α,λ)是以32岁成年人平均眼睛前部

组织的光谱透射比为参考,对于不同年龄段人眼眼睛受到激光照射后,实际到达视网膜的光谱辐照

度,将是在普通32岁成年人视网膜辐照度的基础上增加c(α,λ)倍。
低龄儿童的眼睛在短波蓝光区域的透射比明显高于年长者。对于儿童需要考虑这种蓝光视网膜危

害的差别。尤其波长小于420nm的激光,蓝光危害程度显著提高。

图C.4 不同年龄眼睛前部组织的透射特性

此外,在制定的工业激光安全标准中,眼球运动和强光回避反应等普通成年人的视觉行为,与儿童

的这些视觉行为相比较,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存在明显差异,国际工业标准所设定的原则不完全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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